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3月 19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海优质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３９８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０．５３６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１３２

，

９５９

，

８８１．７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１１９

，

６６３

，

８９３．５７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１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的第一次分红

注：（

１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净收益的

９０％

。

（

２

） 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或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相关事项不符的， 本基金管理人

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

３

） 本次分红方案可根据权益登记日前本基金的可分配收益及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调

整。 分红金额如有变化，本公司将在红利发放日公布分红金额调整公告，最终收益分配方案

则以该公告为准，以确保本次分红行为符合相关法规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要求。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

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

净值（

ＮＡＶ

）确定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其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

者）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

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３．２

根据《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

式。 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３．３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各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 （不含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

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希望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１

日前到

销售网点办妥变更手续。

３．４

由于部分投资者在开户时填写的地址不够准确完整，为确保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地

收到对帐单，本公司特此提示：请各位投资者核对开户信息，若需补充或更改，请及时致电本

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 通过本公司网站或到原开户网点变更

相关资料。

３．５

权益登记日至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交易过户和基金

转换等业务的申请。

３．６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证转账等手续费用，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

红利小于

５

元时，基金注册登记人将该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３．７

咨询办法

（

１

）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

２

）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

（

３

） 本公司直销机构：

①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鹏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５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３２８

联系人：曾智勇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②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２１１Ｂ

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２１１Ｂ

单元

负责人：李想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９３６６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２５２９２

联系人：邹意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４

） 各代销机构及相关网点：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上海农商银行、温州银行、天相投资、

新兰德、和讯、诺亚正行、众禄基金、上海天天、上海好买、数米基金网、长量基金、上海利得、

北京万银、北京增财、恒天明泽、国泰君安、中信建投、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

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中信证券浙

江、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中信万通、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

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光大证券、东北证券、国联证券、平安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

际、宏源证券、齐鲁证券、第一创业、金元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投证券、国金证券、华

宝证券、厦门证券等。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3月 19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 � �编号:临 2014-019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大智慧”）出资人民币

４

，

３７０

万元

整，收购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狮王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近日，本公司与自然人王德香、自然人司继双、自然人孙天学共同签署《关于买卖上海狮王

黄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注册资本的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本公司以人民币

４

，

３７０

万元整， 收购自然人王德香 （持有上海狮王公司

５０％

的股权， 转让价格人民币

２

，

１８５

万

元）、自然人司继双（持有上海狮王公司

３０％

的股权，转让价格人民币

１

，

３１１

万元）、自然人孙天

学 （持有上海狮王公司

２０％

的股权， 转让价格人民币

８７４

万元） 三人所持上海狮王公司共计

１００％

的股权。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王德香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６２２１９５５＊＊＊＊＊＊＊＊＊

住址 ：山东省蓬莱市

＊＊＊＊＊＊＊＊＊

出售其持有上海狮王公司

５０％

的股权。

２．

司继双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６２２１９４５＊＊＊＊＊＊＊＊＊

住址：山东省蓬莱市

＊＊＊＊＊＊＊＊＊

出售其持有上海狮王公司

３０％

的股权。

３．

孙天学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６２２１９５３＊＊＊＊＊＊＊＊＊

住址： 山东省蓬莱市

＊＊＊＊＊＊＊＊＊

出售其持有上海狮王公司

２０％

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二）标的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

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注册资本已经全部按时到位；

公司注册号为：

３１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５５９８６

；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杨浦区锦西路

６９

号

１０６

室

Ｆ２

，实际

经营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１００

号

６１０

室；公司经营期限为

２０

年，自

２００５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０２

月

１７

日；公司经营范围为：金银制品的加工、销售、收购，投资咨询（不含经纪）、

投资管理，五金交电、矿产品（除专项审批）、金属材料及制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塑料制品、

建筑材料、工艺品的销售，从事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

、权属状况说明：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

％

） （人民币：万元）

王德香

５０％ ２５０

司继双

３０％ １５０

孙天学

２０％ １００

共计

１００％ ５００

３

、上海狮王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元

项目

／

报表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１２

，

０４６

，

０７２．０２ １０５

，

４１５

，

１７９．９３

负债

１０２

，

０６１

，

７４５．３１ ９７

，

２３７

，

０８９．００

净资产

９

，

９８４

，

３２６．７１ ８

，

１７８

，

０９０．９３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１７

，

５４６

，

０９１．３４ ３２

，

７７３

，

９１９．３９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填列）

２

，

１１２

，

２１０．０４ －４５４

，

５０５．１０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２

，

４１６

，

４４５．０４ ２３

，

３６４．９０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

，

８０６

，

２３５．７８ －１６０

，

２６８．２３

以上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信会

师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５０１４６

号）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具有资产评估和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海狮王公司

的评估情况如下：

１

、评估概况：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对上海狮王黄金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

告。

２

、评估方法：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３

、评估结论：经综合分析，本次交易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于评估基准日，上海狮王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４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较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３

，

２８４．３４

万元，增值率

３３０．６７％

。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卖方：王德香、司继双、孙天学

买方：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一）交易标的股份及价格

卖方同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上海狮王公司的股权出让给

买方，出让的股权合计

１００％

，代表上海狮王公司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的注册资本，股权转让款总计

人民币

４３７０

万元整。 买方承诺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所述条件受让该股权，并按照卖方中的

各方的持股比例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股权转让款

（人民币：万元）

王德香

５０％ ２１８５

司继双

３０％ １３１１

孙天学

２０％ ８７４

共计

１００％ ４３７０

（二）股权转让：

王德香、司继双、孙天学充分了解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条件，明确表示放弃各自的优先受

让权，认可本股权转让协议。

买方及卖方承诺将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中国法律法规规定，及时提供各项必要的材料，

完成各项审批登记手续等。

买方受让股权之后，王德香、司继双、孙天学三方之间的《合资合同》将在本次股权转让事

务完成之日终止，不再继续履行。买方将依法自动的按照获取的股权份额继承王德香、司继双、

孙天学根据原公司章程所享有的各类权利与义务；但是，对于卖方未履行原公司章程以及中国

法律规定的义务所产生的各类股东责任， 在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前由于卖方及其所委派的

人员的原因所产生的各项责任，买方不予承担而由卖方直接自行承担和最终承担。

（三）转让价款支付：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５

日内买方应向卖方中的各方支付

３０％

的股权转让款；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准予目标公司因股权转让而变更登记， 并向目标公司颁发变更登记的营业执照

之日起

５

日内， 买方应当向卖方中的各方付清股权转让款。 在买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

起，买方可以派遣人员进驻目标公司，卖方开始移交目标公司。

如果前款项下任何先决条件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６０

天内无法完成的，则买方有

权书面通知卖方放弃尚未完成的先决条件和

／

或延长相关期限，或解除本合同。对于未能满足之

条件负有责任的一方有义务赔偿其他各方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狮王公司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类会员， 同时是上海黄金交易所授权的黄金交易员

培训机构。 上海黄金交易所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人民银行组建，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注册的法人机构。 上海狮王公司与国内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本次收购将进一步扩展对用户的服务领域，提升服务水平，扩展服务范围，为公司带来新

的利润增长点。

六、备查文件：

１．

王德香、司继双、孙天学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买卖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０％

注册资本的协议；

２．

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３．

上海狮王黄金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9日

（上接 B49版）

欧美地区方面

,

美国经济虽已出现复苏迹象

,

但仍未完全走出金融危机阴影

;

欧债危机也严重影响了欧

洲地区的经济发展。 虽然欧美各国近年来玻纤行业基本没有新增产能

,

但市场整体需求不振

,

对我国玻纤产

品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

3

、天然气、电等能源价格上涨

,

导致企业成本增加

受国际市场变化和国家宏观调控影响

,

我国天然气、电等能源价格近年来一直处于快速上涨的过程中。

由于公司主要生产基地位于浙江省

,

是西气东输的末端

,

作为最主要燃料的天然气价格上涨幅度始终高于其

他地区。目前天然气价格比业绩承诺初期上涨了约

15%

。公司采取了多种控制和降低成本的措施

,

如采用世

界领先的装备和技术创新管理

,

提高劳动生产率等

,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化天然气涨价的影响。

在电力供应方面

,

浙江省也是国内供电矛盾较突出的省份。 在用电高峰季节

,

限制工业用电的情况时有

发生

,

供电紧张造成电价上涨

,

加重了企业生产成本的负担。 目前执行电价成本比承诺初期上涨了约

8%

。

天然气和电是玻纤生产最主要的能源

,

而其价格主要受宏观调控决定

,

天然气和电等能源价格的快速上

涨已超出企业业绩承诺时的预期

,

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

4

、汇率上涨速度过快

,

对外向型企业影响大

人民币汇率近年升值速度之快、之猛

,

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据初步估算

,

业绩承诺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已上涨

8%

左右

,

从

2010

年底的

1:6.6227

快速升值到

1:6.0969

。 由于巨石集团属于外向型企业

,

出口占总营

业额的一半左右

,

业绩承诺期内

,

仅汇率上涨就使得巨石集团累计减少利润数亿元。 承诺期内人民币汇率过

快的上涨速度

,

是企业难以预料和控制的

,

也成为影响企业无法实现利润承诺的重要因素之一。

5

、利率上涨

,

加重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负担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

,

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 国家宏观调控通过偏紧缩的货币政策

限制某些行业的无序发展

,

但也使其他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提高。 目前企业融资加权平均利率较业绩承诺

期初已提高约

2.2%,

承诺期内利息费用累计增加上亿元。

6

、市场需求不振导致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滑

国内外需求低迷影响了玻纤产品售价的回升

,

加上假冒伪劣产品的低价倾销

,

严重冲击了玻纤产品在国

际市场的正常价格

,

甚至拉低了出口产品的价格

,

使我国玻纤产品出口和内销的价格持续下滑。

巨石集团经营情况对比

项目

２０１３

年比

２０１２

年增减

玻纤纱销量

３．６７％

玻纤纱价格

－７．４５％

出口产品销量

１．４４％

出口产品价格

－８．７７％

从上表可以看出

,

尽管在不利的市场环境下

,

公司通过努力

,

玻纤产品销量与出口都有小幅增长

,

但价格

下跌幅度远大于销量增长幅度。 根据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统计数据

,2013

年中国玻璃纤维产量同比下降

1%;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2013

年玻璃纤维短切纱出口价格同比下降

4.09%,

玻璃纤维无捻粗纱出口价格

下降

3.39%,

以上两类均为公司主要的出口产品。 另据国家统计局

2013

年对

392

家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

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统计数据

,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0.7%,

企业亏损面为

12.0%,

也说明了我国玻纤行业和下

游复合材料行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

内销与出口价格双双下跌

,2013

年的市场环境相较于

2010

年编制

盈利预测时已发生明显变化

,

是巨石集团

2012

年和

2013

年虽能保持盈利

,

但仍未达到预期的主要原因。

7

、

2013

年是企业调结构、促转型之年

,

内需不旺

,

外需不强

,

但巨石集团

2013

年仍保持了较高盈利水平

2013

年是国内企业调结构

,

促转型之年

,

加上能源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等诸多因素

,

导致玻

纤行业市场需求没有明显的增量。 而市场需求同样低迷的欧美市场

,

除欧盟、印度、土耳其对中国产的玻纤

产品继续实施反倾销外

,2013

年还启动了对中国玻纤企业的反补贴调查

,

以转嫁其国内市场需求不振的压

力。

由于经济整体处于低位运行

,

发展速度趋缓

,

也造成玻纤行业整体发展没有显著的增长。 据玻纤行业协

会公布的

2013

年度行业运行报告分析

,2013

年全行业玻璃纤维纱产量同比下降

1.0%,

出口同比下降

1.60%,

表明国内与国际市场低迷

,

形势严峻

,

公司面临的经济环境和玻纤行业的市场状况较评估基准日已发生重大

变化。但即便是在国内外市场环境波动较大的背景下

,

巨石集团通过技术改造、管理提升等措施

,

积极抵御外

部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089

万元

,

同比增长

24.85%,

在国内

仍处于领先地位。

综上所述

,

尽管公司

2013

年玻纤产品销量比上年有所增长

,

但价格受玻纤行业市场环境的影响下跌

,

再

加上能源价格上涨

,

人民币持续升值、融资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上涨、运输费用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不

利因素

,

导致巨石集团

2013

年经营业绩未达到业绩承诺。

由于公司管理层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原因

,

编制基于盈利预测的资产评估报告所依据的假

设和前提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

造成实际净利润情况与评估报告所做的盈利预测和重组交易方做出的业绩

承诺发生较大差距。

六、巨石集团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具体补偿方式

按照中国证监会对股份补偿的审核要求和各方共同签署的《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

定

,

若巨石集团在

2011-2013

年间的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利润数不足盈利预测数

,

则中国玻纤应在需补偿当

年年报披露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

,

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当年合

计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

在此基础上

,

按

11.50%

、

11%

、

18.50%

、

8%

的权益比例分别计算出中国建材、振石集团、

珍成国际、索瑞斯特各自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

并将其各自持有的该等数量股份划转至中国玻纤董事会设立

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

;

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每年应锁定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盈利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

偿期内各年的净利润承诺数总和

-

已锁定股份数

根据以上公式

,

计算得出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各自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如下

:

1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利润数

=53,928+77,086+77,086=208,100

2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盈利数

=54,163+40,120+ 50,089 = 144,372

3

、认购股份总数

=154,361,000*1.5=231,541,500

(2012

年度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每

10

股转增

5

股

)

4

、已锁定股份数

=40,868,900

5

、补偿期内各年净利润承诺数总和

=53,928+77,086+77,086=208,100

6

、

2013

年应锁定股份数

= 30,038,174

7

、中国建材

2012

年应锁定股份数

= 9,591,681

8

、中国建材

2013

年应锁定股份数

= 7,049,776

9

、振石集团

2012

年应锁定股份数

= 9,174,651

10

、振石集团

2013

年应锁定股份数

= 6,743,263

11

、珍成国际

2012

年应锁定股份数

= 15,430,095

12

、珍成国际

2013

年应锁定股份数

= 11,340,943

13

、索瑞斯特

2012

年应锁定股份数

= 6,672,473

14

、索瑞斯特

2013

年应锁定股份数

= 4,904,192

经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

,

鉴于上述四方股东在发行股份购买巨石集团

49%

股

权项目中取得的中国玻纤股份已锁定

36

个月

,

股份性质已为非流通股

(

解除限售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4

日

),

因此中国玻纤董事会无需再单独设立专门账户再次锁定上述四方股东的补偿股份

,

但按照中国证监会对股

份补偿的审核要求和各方共同签署的《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

,

补偿股份不拥有表决权

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公司将就上述被锁定补偿股份的回购及后续注销或赠送给其他股东事宜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公司管理层针对本次巨石集团业绩承诺未实现采取的具体措施

1

、针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巨石集团未能实现业绩承诺的情况

,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

,

多次开会认真讨论

和分析

,

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2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定程序

,

督促各相关方执行《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约定的股份补偿方式

,

分别补

偿该等差额

,

并及时履行法定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管理层将不断调整资产结构和产品结构

,

降低成本

,

加大营销策划和销售力度

,

立足于强化管理、

创新销售

,

加大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产品创新和市场投入

,

并积极应对未来行业变化

,

努力提升公司盈利

能力

,

监督相关各方执行盈利预测补偿相关措施

,

保证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巨石集团

49%

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审计

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以及负责评估的中和评估有限公司已对巨石集团

2013

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确认。

公司董事会及上述各方为巨石集团

2013

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向投资者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7日

股票代码:600176� � �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2014-008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

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方应补偿

股份及后续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经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2010]1213

号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批

[2010]1246

号文和商资批

[2011]604

号文、以及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979

号文分别批准

,

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项

目

,

按

19.03

元

/

股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建材”

)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振石

集团”

)

、

Pearl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珍成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珍成国际”

)

、

Surest Finance

Limited(

索瑞斯特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索瑞斯特”

)

分别非公开发行

36,227,582

股、

34,652,469

股、

58,279,

153

股和

25,201,796

股

,

合计发行

154,361,000

股

A

股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石

集团”

)

合计

49%

股权。

巨石集团

49%

股权于

2011

年

7

月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于

2011

年

8

月分别登记

至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索瑞斯特、珍成国际名下。

二、盈利补偿承诺及补偿方式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

公司与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和

2011

年

4

月

27

日分别签署了《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

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

),

承诺

:

如巨石集团

2011

、

2012

、

2013

年实际盈利数未能达到

53,928

万元、

77,086

万元、

77,086

万元

,

则本次重组的交易方中国建

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应执行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方式

,

分别补偿该等差额。 具体补偿方式规定

如下

:

公司在盈利补偿承诺期限届满时

,

应就被锁定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若该等事宜获

股东大会通过且获必要的批准

,

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

,

并依法予以注销。

若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未经股东大会通过或未获必要的批准

,

则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要的批准后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

,

后者将

在接到通知后的

30

日内尽快取得所需要的批准并将相关股份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

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

,

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

(

扣除认

购股份总数

)

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鉴于中国建材、振石集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已分别持有公司

154,502,208

股、

85,631,040

股

,

在中国

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向其他股东赠送各自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时

,

应将中国建材、振石集团视

同其他股东对待

,

按其原持有的公司股份数

(

如承诺期内公司发生送股、配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

,

则

其原持有的股份数将依照送配转增股份比例作相应调整

)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

(

扣除认购股份总数

)

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上述有关盈利补偿承诺及补偿方式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4

日公告的《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修订稿

)

》。

鉴于

2012

、

2013

年巨石集团实际盈利情况未能达到上述盈利承诺

,

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

特各自需补偿

16,641,457

股、

15,917,914

股、

26,771,038

股、

11,576,665

股

,

并按上述规定将该等补偿股份执

行回购及后续注销或赠送给其他股东。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的规定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同意将《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

格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方应补偿股份及后续注销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 关联董事对本

议案回避表决

,

且独立董事已事前发表独立意见。

若上述议案获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

公司将按照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补偿股份

,

并依

法予以注销。

若上述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未获股东大会通过

,

则公司将通知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

瑞斯特

,

按照盈利补偿协议规定的期限和方式

,

将相关股份赠送给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其他股东。

四、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 盈利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7日

股票代码:600176� � �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2014-009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相关

事宜或者股份赠与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2010]1213

号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批

[2010]1246

号文和商资批

[2011]604

号文、以及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1]979

号文分别批准

,

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项

目

,

按

19.03

元

/

股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建材”

)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振石

集团”

)

、

Pearl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珍成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珍成国际”

)

、

Surest Finance

Limited(

索瑞斯特财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索瑞斯特”

)

分别非公开发行

36,227,582

股、

34,652,469

股、

58,279,

153

股和

25,201,796

股

,

合计发行

154,361,000

股

A

股股份

,

购买其持有的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石

集团”

)

合计

49%

股权。

鉴于

2012

、

2013

年巨石集团实际盈利情况未能达到公司与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签署的《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

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

)

中的盈利承诺

数

,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将《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方应补偿股份及后续注销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

若上述议案获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

公司将按照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上述补偿股份

,

并依

法予以注销

;

若上述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

,

则公司将通知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将相关

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

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重组方补偿股份工作

,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办理与补偿措施对应的股份回购相关事宜或者股份赠与有关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方应补偿股份

及后续注销的议案》的情况下

,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账户、支

付对价、股本变更登记等。

2

、在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方应补偿股

份及后续注销的议案》的情况下

,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赠与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股权登记日、办

理股权过户等。

该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至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重组方补偿股份事宜实施完毕之日

止。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7日

股票代码:600176� � �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2014-010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4

年

4

月

25

日

13:00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18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是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4

月

25

日

13:00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5

日

9:30-11:30,13:00-

15:00

(

四

)

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

(

五

)

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

:

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文华南路

669

号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

项

１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否

２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３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４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否

５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否

６ ２０１３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否

７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否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否

９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银行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否

１０

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否

１１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远期结售汇、 货币互换掉期及贵金属期货

交易业务额度的议案

否

１２

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方应补偿股份及后续注

销的议案

是

１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相关事宜或者股份赠与相关事宜的

议案

否

１４

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 否

１５

听取《审计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否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

2014

年

3

月

19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相关公告全文。

三、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4

月

18

日

,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

四、参会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2014

年

4

月

21

日

9:30-11:30,13:00-17:00

(

二

)

登记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2

号楼

10

层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

三

)

登记手续

1

、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

;

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

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

;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联系电话

:010-68139190

联系传真

:010-68139191

邮编

:100142

联系人

:

肖楠

五、其它事项

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7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3

年度股东

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２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２０１３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１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８．２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的议案

８．３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４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直接和

间接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银行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

额度的议案

１１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远期结售汇、货币

互换掉期及贵金属期货交易业务额度的议案

１２

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承诺

方应补偿股份及后续注销的议案

１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相关事宜或

者股份赠与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４

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

１５

听取《审计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 此附件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投票的程序说明。

投票日期

:2014

年

4

月

25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

:15

个

一、投票流程

(

一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１７６

玻纤投票

１５ Ａ

股股东

(

二

)

表决方法

1

、一次性表决方法

: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１５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2

、分项表决方法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１．００

２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００

４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００

５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６ ２０１３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６．００

７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１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建材集团进出口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０１

８．２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０２

８．３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８．０３

８．４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直接和间接控股公

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０４

９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银行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远期结售汇、 货币互换掉期及

贵金属期货交易业务额度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方应补偿股

份及后续注销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相关事宜或者股份赠与

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

１４．００

１５

听取《审计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１５．００

(

三

)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四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

一

)

股权登记日

XXXX

年

XX

月

XX

日

A

股收市后

,

持有某公司

A

股

(

股票代码

600 XXX)

的投资者拟

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99.00

元”

,

申报股数填写“

1

股”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ＸＸ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二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

《

XXXXXX

》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ＸＸ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三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

《

XXXXXX

》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ＸＸ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四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

《

XXXXXX

》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ＸＸ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

五

)

如某

A

股投资者持有

100

股股票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共

5

名董事会候选人议案组

(

累积投票制

)

进行表决

,

方式如下

: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元）

申报股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董事候选人选举

候选人：董事一

１．０１ 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候选人：董事二

１．０２ １００ ３００

候选人：董事三

１．０３ １００

…… …… ……

候选人：董事五

１．０５ １００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二

)

统计表决结果时

,

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

对议案组的表

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三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

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

报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

四

)

同时持有同一家上市公司

A

股和

B

股的股东

,

应当通过上交所的

A

股和

B

股交易系统分别投票。

股票代码:600176� � �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2014-011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1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石集团”

)

2

、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石成都”

)

3

、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石攀登”

)

4

、巨石集团香港华夏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石香港华夏”

)

5

、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石香港”

)

6

、巨石集团韩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巨石韩国”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

1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担保

50,000

万元

,

公司累计为巨石集团担保

54.16

亿元

;

2

、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成都担保

81,800

万元

,

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成都担保

20.51

亿元

;

3

、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攀登担保

3,000

万元

,

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攀登担保

3.05

亿元

;

4

、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香港华夏担保

6,000

万元人民币及

200

万美元

,

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香港华夏

担保

6,000

万元人民币及

200

万美元

;

5

、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香港担保

2,000

万美元

,

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香港担保

2,000

万美元

;

6

、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韩国担保

250

万美元

,

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韩国担保

250

万美元。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119.67

亿元人民币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被担保人名称

: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50,000

万元

担保方式

:

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

:

期限

1

年

债权人

:

平安银行嘉兴桐乡支行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在平安银行嘉兴桐乡支行申请的

50,000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期限

1

年。

2

、被担保人名称

:

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81,800

万元

担保方式

:

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

:

期限

1-8

年

债权人

:

成都农村商业银行青白江支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成都分行、中国银行青白江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青白江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成都第三支行、招商银行成都清江支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成都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

(1)

向成都农村商业银行青白江支行申请的

20,000

万元贷款

,

期限

1

年

;

(2)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的

1,800

万元贷款

,

期限

1

年

;

(3)

向中国银行青白江支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贷款

,

期限

1

年

;

(4)

向中国工商银行青白江支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贷款

,

期限

1

年

;

(5)

向中国建设银行成都第三支行申请的

20,000

万元贷款

,

期限

8

年

;

(6)

向招商银行成都清江支行申请的

20,000

万元贷款

,

期限

1

年。

3

、被担保人名称

:

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3,000

万元

担保方式

:

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

:

期限

1

年

债权人

:

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攀登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

(1)

向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申请的

2,200

万元贷款

,

期限

1

年

;

(2)

向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申请的

800

万元贷款

,

期限

1

年。

4

、被担保人名称

:

巨石集团香港华夏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6,000

万元人民币及

200

万美元

担保方式

:

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

:

期限

1

年

债权人

: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香港华夏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

(1)

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支行申请的

2,000

万元保函

;

(2)

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支行申请的

4,000

万元保函

;

(3)

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支行申请的

200

万美元保函

,

期限

1

年。

5

、被担保人名称

:

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2,000

万美元

担保方式

:

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

:

期限

1.5

年

债权人

:

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香港在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申请的

2,000

万美元贷

款提供担保

,

期限

1.5

年。

6

、被担保人名称

:

巨石集团韩国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

:250

万美元

担保方式

:

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

:

期限

1

年

债权人

:

中国农业银行桐乡支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韩国在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申请的

250

万美元保函

提供担保

,

期限

1

年。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经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3

年度

(

自公司

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

公司预计为巨石集团担保

65

亿元

;

巨石集团

预计为巨石成都担保

25

亿元

;

巨石集团预计为巨石攀登担保

12

亿元

;

巨石集团预计为其海外子公司担保

5.16

亿美元。

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后

,

均未超过公司预计的

2013

年度各项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巨石集团

巨石集团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

注册地点

:

浙江省桐乡市

;

注册资本

392,176.30

万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张毓

强

;

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集团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1,881,829.62

万元人民币

,

负债总额

1,291,075.99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

590,753.64

万元人民币

,2013

年净利润

51,394.06

万元人民币

,

资产负债率

68.61%

。

2

、巨石成都

巨石成都是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注册地点

:

四川省成都市

;

注册资本

88,990.07

万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

人杨国明

;

主要经营

:

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成都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259,039.27

万元人民币

,

负债总额

152,529.91

万元

人民币

,

净资产

106,509.36

万元人民币

,2013

年净利润

366.64

万元人民币

,

资产负债率

58.88%

。

3

、巨石攀登

巨石攀登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

,

注册地点

: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

;

注册资本

5,520

万美元

;

法定代表人

杨国明

;

主要经营

:

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

(

限

IT

产业及其他高科技领域用

)

。

巨石攀登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87,471.50

万元人民币

,

负债总额

33,154.66

万元人

民币

,

净资产

54,316.84

万元人民币

,2013

年净利润

4,748.15

万元人民币

,

资产负债率

37.90%

。

4

、巨石香港华夏

巨石香港华夏是巨石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注册地点

:

香港

;

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

;

法定代表人张毓强

;

主要

经营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销售以及玻纤生产相关机械设备及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巨石香港华夏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12,029.07

万元

,

负债总额

10,771.01

万元

,

净

资产

1,258.06

万元

,2013

年净利润

142.0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89.54%

。

5

、巨石香港

巨石香港是巨石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注册地点

:

香港

;

注册资本

:3,325

万美元

;

法定代表人张毓强

;

主要经

营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销售以及玻纤生产相关机械设备及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巨石香港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45,732.80

万元

,

负债总额

22,554.36

万元

,

净资产

23,178.44

万元

,2013

年净利润

920.1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49.32%

。

6

、巨石韩国

巨石韩国是巨石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

注册地点

:

香港

;

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

;

法定代表人张毓强

;

主要经营

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销售以及玻纤生产相关机械设备及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巨石韩国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4,375.42

万元

,

负债总额

3,368.44

万元

,

净资产

1,

006.98

万元

,2013

年净利润

409.15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76.99%

。

三、股东大会意见

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3

年为

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

同意

2013

年度

(

自公司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

2013

年度股东

大会之日止

)

公司为巨石集团担保

65

亿元

;

巨石集团预计为巨石成都担保

25

亿元

;

巨石集团预计为巨石攀登

担保

12

亿元

;

巨石集团预计为其海外子公司担保

5.16

亿美元。 本次担保为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的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

119.67

亿元

(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占公司

2013

年

末净资产的

322.99%,

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7日

2014年 3 月 1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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